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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边角料，开平多余卷料，废

旧设备等废料出售。

另招募防盗门、五金配件零

星采购商。

咨询电话：18857965175

18857965523

步阳集团
废料出售

租赁权拍卖公告
兹定于 2023 年 9 月 8 日下午 2 时在

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分中心对
以下标的租赁权公开拍卖：永康市骨科
医院食堂二年租赁权，面积约 600㎡，起
拍价 2 万元/年，拍卖保证金 1 万元。有
意者请于2023年9月7日前交足保证金
并带相关证件到华丰西路 123 号办理报
名 手 续 。 电 话 ： 87181448、
15857901178、765825。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日

（2023）浙0784破3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佛山市珀力玛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微品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微
品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
日起至2023年10月7日止，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微品工贸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微品工贸有
限公司的投资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需依法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3年10月17日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
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
为8时40分至8时50分，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
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
金苑路168号三楼（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
邮编：321300，联系人：章子龙，联系电话：
18358958336。

（2023）浙0784强清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卢姬的申请，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柏氏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五金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清算组。本案适
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柏氏智能科技有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当 在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止，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永康柏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柏氏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的投资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前向清算组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
14 时 2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
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
为 14 时 10 分至 14 时 20 分，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相关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
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春西
路 26 号四楼（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邮编：321300，联系人：沈婷婷、童
晓、李 超 荣 ，联 系 电 话 ：13575693775、
15067963489、15058656086。

（2023）浙0784民初3135号
胡 林 清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402040625，住浙江省永康
市东城街道金城路 11 号），朱新钦（公民身
份 号 码:330722196710270014，住 浙 江
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城路 11 号）:本院受理
原告应广胜与被告胡林清、朱新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独任审理通知书。
原告诉请要求：一、由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0000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利 息 损 失 从
2022年5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4 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 2 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3）浙0784民初3175号
朱庆伟（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江城

路 6 号 7 幢 6，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03170059）:本院受理原告徐
文春与被告朱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
称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5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30 万元为基数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0.8%计算至 2021 年
6 月 26 日；以 15 万元为基数从 2021 年 6 月
27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 2023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在本院 3
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3）浙0784民初3387号
周彦辰（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岘口村

正 街 14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20001023453X）：本院受理原告
方金卓诉被告周彦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000元；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上
午 9 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芝英人
民法庭 1 号审判庭，请你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将依法裁判。

（2023）浙0784民初3485号
胡飞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夏溪

村 夏 溪 二 街 3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9701310612）: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胡家劲与被告胡飞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70000 元并支付
利息损失（自2023年3月5日起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还款之日止，至起诉之日 800 元）；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3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 3 审判庭（东门三楼），由审判
员李恒帆独任审判。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2023）浙0784民初2413号
倪磊（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

前 园 116 号 3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306101015）：本院受理原告
陈仙华与被告姚凯、倪磊、陈仙、陈左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证据等资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23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8: 4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 3 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更正公告
2023年7月29日《永康日报》刊登的原

告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
永康市龙山镇云贵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2023）浙 0784 民初 2608 号]的开庭公
告，其中开庭时间变更为 2023 年 10 月 8 日
上午 8：50，地点永康人民法院第 18 审判庭

（西门四楼），特此提醒。
更正公告

2023年7月29日《永康日报》刊登的原
告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龙
山镇云贵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2023）
浙 0784 民初 2607 号]的开庭公告，其中开
庭时间变更为 2023年 10月 8日上午 9：30，
地点永康人民法院第 18 审判庭（西门四
楼），特此提醒。

更正公告
2023年7月22日《永康日报》刊登的原

告杨耀武与被告吕旭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3）浙 0784 民初 3076 号]的开庭公告，
其中开庭时间变更为 2023 年 10 月 8 日下
午 14：20，地点永康人民法院第 18 审判庭

（西门四楼），特此提醒。

2023年9月2日（第1553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交通违法被扣留的机动车，必须在

30 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以下被我大队依法扣留机动车辆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现予以

公告。经公告后3个月仍不到我大队处理的，我大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9月1日

公 告
二中队
摩助电号牌
三无19辆
汽车（拖）牌照
皖JK0301

龙山中队
摩助电号牌
三无4辆
清溪中队

摩助电车架号
90023954
摩助电号牌
YK630722
汽车（拖）牌照
浙GVW360
浙G3752P

石柱中队
摩助电车架号

21082649
12300006
M1S06821
J0010093
70304309
摩助电号牌
三无6辆

一中队
摩助电车架号

50820151
L1412124
67901920
1M238183

安保中队
（一中队）
摩助电号牌
浙GUR036
浙G582D6

浙G78698
三无2辆
汽车（拖）牌照
浙G52185
浙GP8H77
浙GL169K

（事故中队）
摩助电号牌
永康0630133

永康电动552993
三无1辆

花街中队
摩助电号牌
三无6辆
汽车（拖）牌照
浙G4KS19

厂房出租
花街西大道 1318 号，一

幢 标 准 厂 房 1-5 层 共

2500㎡，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到期，前后空阔，出

入 好 。 联 系 ： 王

13506598501，698501

厂房出租
体育馆旁有300㎡至800㎡
厂 房 出 租 ，分 租 优 先 。

13735708390，698390

花川厂房出租

花都路 156 号，厂房面积

4405 ㎡ 。 车 间 二 层

3049㎡，车间里有电梯1

台。办公楼四层1354㎡。

钢 棚 1000 ㎡ 。 电 话 ：

13362621557

声 明

永康市锐鲨五金经营部遗

失财务专用章、公章、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童玉星遗失残疾军人证，

证号：浙G025091,声明作

废。

声 明
象珠镇柏石村遗失 2022

年12月2日永康市象珠镇

柏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开

具的金华市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统一收据第二联，收

据号码：0000452098，金

额：250000元，声明作废。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城塘村场地
临时招租
城塘村于2023年9月20日—9月23

日举办胡公文化庙会活动，做戏 4 天，戏
台周边场地整体招租。有意者请于9月2
日—9月5日下午5时前，到城塘村报名。

联系电话：15958958597（徐）
624214

永康市东城街道城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9月2日


